附件2

山西省广播电视局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为推进全省“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加强行业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促进全省广播电视行业发展，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的通知》（晋政发〔2020〕7号）要求，结合我省广播电视行业实际，制定如下监管制度：

一、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监管

（一）事项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设立审批
（二）监管对象

取得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单位。

（三）监管主体

省、市、县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四）监管内容

1.履行了“告知承诺”并领取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是否具备了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务的各项条件。

2.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在日常节目制作活动中遵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的情况。

（五）监管方式

1.定期检查。省广播电视局行政审批处应当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2个月内，组织市级广播电视管理部门（或市级行政审批管理部门）审批工作人员对被审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现场检查，并要求被审批人提交审批材料目录中的其他材料。发现被审批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并收回许可证。

对于有不良诚信记录或者存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市场主体，不予实行告知承诺制。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现场检查时提交材料或者承诺内容与实际不符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2.随机抽查。每年按照不低于5%的抽查比例，对辖区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进行随机抽查，并将抽查结果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西）”和“信用山西”系统进行公示。

3.业绩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省广播电视局传媒机构管理处每两年定期对辖区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进行业绩审核，并将业绩审核情况在局网站对外公示。

4.畅通投诉渠道。按照规定设立举报信箱，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对于发现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及时进行查处并公开结果。

二、从事广播电视视频点播活动监管

（一）事项范围

（1）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甲种）审批（初审）
（2）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乙种）审批
（二）监管对象

取得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甲种）许可证》和《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乙种）许可证》的单位

（三）监管主体

省、市、县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四）监管内容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单位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遵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的情况。

（五）监管方式

1.监测监看。通过实地检查、广播电视监测系统监测等方式，对广播电视视频点播单位业务开展情况及播出内容进行监测监看。
2.随机抽查。每年按照不低于5%的抽查比例，对辖区内广播电视视频点播单位进行随机抽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查处，并将抽查处理结果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西）”和“信用山西”系统进行公示。

3.畅通投诉渠道。按照规定设立举报信箱，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查处，对投诉举报等渠道反映问题多的单位实施重点监管。
三、境外广播电视机构在华办事机构监管

（一）事项范围

境外广播电视机构在华设立办事机构审批
（二）监管对象

已经获得批准设立的境外广播电视机构在华办事机构
（三）监管主体

省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四）监管内容
境外广播电视机构在华办事机构在日常活动中遵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五）监管方式

1.加强日常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2.畅通投诉渠道。按照规定设立举报信箱，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对投诉举报等渠道反映问题多的机构实施重点监管。

四、从事电视剧制作活动监管

（一）事项范围

设立电视剧制作单位审批
（二）监管对象

取得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的单位

（三）监管主体

省、市、县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四）监管内容
电视剧制作单位在日常活动中遵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的情况。

（五）监管方式
通过日常监听监看、受理群众举报等方式对电视剧制作单位的电视剧制作情况进行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五、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监管

（一）事项范围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核发
（二）监管对象

取得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的单位

（三）监管主体

省、市、县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四）监管内容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在日常活动中遵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的情况。

（五）监管方式
1.通过实地检查、监听监看等方式对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和质量进行监测，对重点节目、疑似存在问题的节目组织专家进行评议，发现问题的要及时依法处理。

2.随机抽查。每年按照不低于5%的抽查比例，对辖区内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进行随机抽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查处，并将抽查处理结果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西）”和“信用山西”系统进行公示。

3.畅通投诉渠道。按照规定设立举报信箱，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对投诉举报等渠道反映问题多的机构实施重点监管。

4.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经营主体信用状况。

5.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六、从事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监管

（一）事项范围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
（二）监管对象

取得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的单位

（三）监管主体

省、市、县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四）监管内容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单位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遵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法规规章的情况。

（五）监管方式
1.制定年度监管计划，采取实地暗访、专项检查等方式对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经营情况进行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2.畅通投诉渠道。按照规定设立举报信箱，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对投诉举报等渠道反映问题多的机构实施重点监管。

七、从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活动监管

（一）事项范围

1.跨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2.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二）监管对象

取得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无线）》的单位

（三）监管主体

省、市、县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四）监管内容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单位在日常活动中遵守《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的情况。

（五）监管方式
1.通过监看节目内容、受理群众举报等方式对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进行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2.随机抽查。每年按照不低于5%的抽查比例，对辖区内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单位进行随机抽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查处，并将抽查处理结果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西）”和“信用山西”系统进行公示。

3.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单位信用状况，对失信单位开展联合惩戒。

